                                      
[bookmark: _Toc224824080][bookmark: _Toc225516979]附件一、創新流通服務方案廠商參與申請書
[bookmark: _Toc221575716][bookmark: _Toc229563936]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創新流通服務方案實證輔導」
申請書
一、廠商基本資料
(1) 公司名稱： 	
(2) 統一編號：                 
(3) 資本額：              萬元    成立日期：   	
(4) 公司地址：	
(5) 負責人(職稱)：                         TEL：	
e-mail：	
(6) 聯絡人(職稱)：	TEL：                 	
e-mail：	
(7) 正式員工人數：共	   人
(8) 近3年獲獎紀錄：卓越中堅企業獎   新創事業獎
其他(如服務業相關優良認證、Buying Power...等)          無
(9) 行業別(可複選)：進口、經銷或批發商  品牌供貨商  連鎖便利商店   超市   量販店   百貨公司   購物中心   其他零售商  
倉儲業  汽車貨運業  遞送服務業  其他：               
(10) 主要服務項目：	
(11) 現有營運資源： 
直營門市         家   加盟門市          家   自營物流倉儲據點         個
委託第三方倉儲據點          個    自營車隊          台  
委外車隊           家
(12) 營運上面臨的5個主要問題？
缺工   員工流動率快  進貨成本增加  人力成本升高  
土地、房屋租金成本升高  運輸成本增加  庫存管理難度增加 
同業競爭激烈拉低獲利  產業與社會永續議題  跟不上數位腳步
服務品質要求增加   顧客需求難預測   其他：______________
(13) 申請參與下列哪個創新流通服務方案的合作實證(單選)：
門市包裹寄件自動化        門店智慧揀貨輔助服務
生鮮品轉售媒合服務
(14) 預期透過參與方案實證，獲得成果效益？
提升來客率   提升營收  提高商品周轉率  降低員工負擔
降低庫存過期風險  提高顧客滿意度  降低缺貨風險
提高獲利率  實現企業責任  改善營運作業效率、品質
提供顧客自助化服務  其他：	
(15) 本公司近5年內(111~115年)曾接受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或其他政府相關計畫之補助資訊如下：(若未接受過政府補助，請於「輔導、補助計畫名稱」欄位中填入「無」)
	年度
	輔導、補助計畫名稱
	政府單位
	計畫執行單位

	
	
	
	

	
	
	
	


二、聲明事項
1. 本公司為依中華民國公司法、有限合夥法登記成立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且非屬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及本國企業分公司。
2. [bookmark: _Hlk158120947]本公司願配合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流通服務智慧加值推升計畫」之相關規定，與此計畫執行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共同應用AI、IoT、自動化等科技，進行創新商品流通科技加值服務方案之驗證推動，以促成流通服務業數位、永續雙軸轉型；且驗證過程中，所提供給本計畫之內容並無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3. 本公司依財政部規定申報營業稅(檢附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且非銀行拒絕往來戶。
4. 公司登記、稅籍登記營業狀況不得爲歇業或停業。
5. 本公司於5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6. 本公司未有因執行政府科技計畫受停權處分而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7. 本公司未曾就所申請創新流通服務方案內容，享有租稅優惠、或其他政府計畫獎勵或補助。
8. 本公司近3年未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
9. 本公司未曾有與經濟部相關補助計畫簽約並接受補助，卻發生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而放棄接受補助，或經審查委員會決議予以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事。
10. 執行本方案計畫，不得使用中國廠牌之軟硬體資通訊產品及服務。
三、個資聲明
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執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流通服務智慧加值推升計畫」，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之規定，告知台端下列事項，請台端於填寫前述個人聯絡資料前詳閱：
1. 蒐集目的：辦理前述計畫相關事宜。
2. 個資類別：姓名、連絡電話、電子郵件、公司名稱及職級等記載於廠商參與申請書之個資。
3. 利用期間：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4. 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及工研院駐點及辦事處所在地區。
5. 利用者：工研院及其他與工研院有業務往來之公務及非公務機關。
6. 利用方式：在不違反蒐集目的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法方式利用之。
7. 您得以書面主張下列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8. 若有上述需求，請與前述計畫之聯絡窗口聯繫，工研院將依法進行回覆。
9. 若未提供正確個資，工研院將無法提供您特定目的範圍內之相關服務。
10. 對工研院所持有您的個資，工研院會按照政府相關法規保密並予以妥善保管。
申請人：	   職稱：	
[bookmark: _Hlk196603969]聯絡電話：	    e-mail：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